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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人科〔2024〕51 号

 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关于印发《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的

通 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加强学校外事管理和校园安全稳定工作，提升教学和行政

服务水平、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学校修订了《外籍教师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（修订）》（重人科〔2016〕313 号），并经 2024 年第 6

次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
2024年 5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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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人文科技学院
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

建立健全我校处置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机制，突发事件应

急工作，保障外籍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外籍人员在我校工作期间突发事件的应对准

备及应急处理工作。外籍人员短期来我校访问、工作或学习期间

发生突发事件时，参照适用本预案。

（三）工作原则

本预案遵循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和《国家涉

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明确的基本原则。

1. 以人为本，救助第一。以保障居留我校的外籍人员生命

财产安全为准则，履行我校相关部门工作职能，尽力提供事前、

事中和事后的必要应急救助。

2. 迅速反应，减少损失。事件发生后做到在第一时间、第

一现场实施救助和报告。根据需要，迅速动员和协调各部门应急

救援力量，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

3. 依法行事，协调配合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，

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主动配合协调，保证信息畅通，确保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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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措施到位。

4. 顾全大局，服从指挥。各相关部门和涉及到的单位要认

真履行职责，树立大局意识，服从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，保

证完成各项处置工作。

二、应急处置机构

学校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是学校处置外籍人员突

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构，主管、分管领导是应急处置总指挥。

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党委副书记、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

成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保卫处、干部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

处负责人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

三、突发事件种类

本预案所称外籍人员在我校访问、工作或学习期间突发事

件，是指与在我校访问、工作或学习的外籍人员有关的，突然发

生的，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和严重社会危害，

甚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人身意外伤亡事件

主要包括由于各类自然灾害、安全事故等造成的外籍人员人

身伤亡的事件以及外籍人员自杀身亡事件等。

（二）医疗卫生事件

主要包括外籍人员突发重大疾病或发生传染病疫情、群体性

不明原因疾病、食品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外籍人员健康和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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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的事件。

（三）因利益纠纷等引发的外籍人员群体性事件

（四）其他危害外籍人员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

（五）宣扬和传播西方文化或极端宗教思想事件

四、突发事件的分级及应急处理

居留我校的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发生后，根据需要启动不同级

别的应急响应机制。

（一）突发事件的分级

本预案所指突发事件可分为三级：

一级：外籍人员遭遇突发事件身亡。

二级：外籍人员遭遇突发事件生命受到威胁，社会影响较大。

三级：外籍人员遭遇突发事件身心健康受到影响，社会影响

较小。

（二）突发事件处置要点

一级突发事件处置要点：

1. 发生一级突发事件后，学校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

组成员单位领导要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，保护现

场，同时向组长和副组长报告，并设法通知当事人家属；

2. 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到达现场

后，应全面了解情况，及时报告市、区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

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庆市外侨办，根据上级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要

求及有关外事工作规定，妥善做好对外发言和家属安抚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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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因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死亡的，保卫处派专人保护现场，

由公安机关勘查现场，检查尸体，查明死因，并出具“死亡鉴定

书”；

4. 因健康原因正常死亡的，将尸体进行防腐和冷冻，由县

级以上医院出具“死亡证明书”；

5. 按照死者家属或所属国驻华使馆的书面签字意愿，学院

协助外籍人员遗体的处理；

6. 死者善后事宜处理结束后，写出《死亡善后处理情况报

告》，报送重庆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

庆市外侨办。

二级突发事件处置要点：

1. 发生二级突发事件后，学校外籍人员应急工作组成员单

位领导要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，保护现场，及时

向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报告；

2. 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到达现场

后，应全面了解情况，及时报告 110重庆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

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庆市外侨办，并根据需要调动学院车辆、

医护人员、保卫人员等进行必要的救护或送往具备救治条件的医

院进行救治，以尽快解除当事人的生命威胁，消除不良社会影响；

3. 及时通知病危患者家属；

4. 根据上级部门和公安部门的要求以有关外事工作规定，

妥善做好对外发言和家属安抚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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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事件处理完毕后，写出《伤病处理情况报告》报送重庆

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国专家局和重庆市外侨办。

三级突发事件处置要点：

1. 发生三级突发事件后，学校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

组成员单位领导要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，了解情

况，做出初步判断，开展必要的救助工作，使当事人的身心健康

尽快恢复；向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汇报处

理情况；

2. 外籍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根据汇报给

予指示或亲临现场，提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步骤和方法，及时报

告重庆市公安局、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外专局以及重庆市外侨办。

（三）突发事件的报告

外籍人员突发事件报告分为初报、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。初

报要在发现突发事件后半小时内上报；续报要在查清有关基本情

况后随时上报；处理结果报告要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。

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，主要内容包括外籍人员突发事件的

类型、时间、地点、人员伤亡情况、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和发展

趋势等。

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的形式，在初报的基础上，报告有关

确切的数据，事件发生的原因、过程、进展情况，以及采取的应

急措施等。事件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随时报告。

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，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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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报告处理事件的措施、过程和结果，突发事件潜在或间接的

危害、社会影响、处理后遗留问题，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

工作内容等详细情况。

（四）重大事件

如遇发生与外籍人员相关的重大政治、宗教事件时，科研处、

相关二级学院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处相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

制止，二级学院领导和辅导员协助劝导并带回各自参与学生，控

制事态发展，减小影响。保卫处立即展开调查，参与事件的人员、

时间、次数、内容等，掌握第一手情况，迅速报告相关进展及处

理结果。党政办及时向市教委、市外专局、市民宗委、市外侨办、

市、区公安局等单位报告，听从上级领导指示妥善处理。

五、本规范由学校科研处负责解释。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原

《外籍教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》（重人科〔2016〕313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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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